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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筑工程企业资

质延续、变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）、区住建局，局相关科室，各建筑业企业： 

为统筹做好市批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、变更等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质延续 

1.由我局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（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、预

拌混凝土专业承包、施工劳务不分等级），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4

年 12 月 31 日前届满的，统一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企业资

质证书信息由市住建局统一报送至全国及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

务平台，相关企业无需换领资质证书，原资质证书仍可用于工程

招标投标等活动。 

2.由我局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核查工作由市、县两级

建设主管部门实施。2024 年 9 月 1 日起，申请办理资质延续的建

筑业企业，按照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的时限要求，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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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所属县（市）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，通过丹东政务服务

平台提交资质延续申请，并报纸质材料（胶装）。企业于资质证书

有效期届满后再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的，一律不予受理。 

3.申请资质延续企业按照现行资质管理规定及资质标准要求

提交申请（延续申请材料见附件 1），对企业自有人员或设备合法

性作出承诺，并对承诺内容负责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 

4. 资质证书上既有市批三级资质又有不分等级资质的企业，

需先按照《关于开展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进行证书换领后，再申请资质延续。 

二、资质变更 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审批服务效率，自 2024 年 6

月 1 日起，市批建筑业企业申报资质变更的，变更申请材料经企

业所属县（市）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，可直接通过丹东政

务服务网提交，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各县（市）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上

述要求开展资质延续初审工作，在核对原件过程中要加强对企业

申报材料真实性查验工作； 

2.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，确保

及时通知到辖区内每家企业； 

3.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以往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住建部、省住建厅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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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1.延续申请材料清单 

    2.辽宁省混凝土企业实验室现场检查表 

    3.自有工人或设备承诺书 

 

联系电话：6123150 

 

 

 

 

 

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4 年 6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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